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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重大诉讼案件所处阶段：法院已受理，一审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涉案的金额：约人民币 24,580.32 万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重大诉讼案件尚未开庭，案件最终结

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暂无法估算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情况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原告”）于 2023 年 1 月 4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获悉公司与苏衍茂、吴顺水、杜光、毛

建涛、梁映红、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

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于 2023 年 1 月 4 日立案，案号为（2023）粤 03

民初 4 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注：以下将“苏衍茂、吴顺水、杜光、毛建涛、梁映红、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六方统称为本案被告，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案第三方。 

二、本案基本情况 

1、案件详情 

2017 年 3 月 3 日，原告作为甲方、六被告作为乙方，共同签订了《深圳市

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书》（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书》）及《深圳市爱迪尔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利润补偿协议》（以

下简称《利润补偿协议》）。《购买资产协议书》约定原告以 25,500 万元的对



价受让六被告合计持有的第三人 51%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其中，

被告苏衍茂、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顺水、杜光、毛建涛、

梁映红转让的股权比例分别为 39.525%、4.4625%、3.1875%、1.9125%、0.95625%、

0.95625%；六被告承诺在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三个会计年度向甲方

作出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具体补偿方式以《利润补偿协议》为准。 

《利润补偿协议》第二条约定业绩承诺为：乙方保证第三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 3,600 万元、

4,600 万元、5,600 万元，合计 13,800 万元。补偿安排包括利润补偿和减值补偿，

利润补偿为：乙方同意在利润承诺期间的每一年度，若第三人未能达到业绩承诺

的净利润数额，则乙方向甲方进行利润补偿。其中第 2.1 条约定乙方按其在本次

交易中所出售股权份额占本次出售总份额的比例向甲方承担利润补偿责任；第

2.3 条约定在利润承诺期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限期对第三人进行审计并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和《审计报告》；第 2.4 条约定根据《专项审核报告》乙方需对甲

方进行利润补偿的，乙方应限期完成补偿；第 2.5 条约定利润补偿的金额计算方

式。减值补偿为：在补偿期届满且 2019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对标的

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根据标的股权期末减值额判断乙方

是否需要支付减值补偿。其中第 3.2 条约定减值补偿的条件与方式，乙方按其在

签署协议时持有第三人的股权比例向甲方进行补偿；第 3.3 条约定乙方向甲方支

付的利润补充及减值补偿总额不超过乙方因本次股权转让而取得的交易价格总

和。另外，《购买资产协议书》第 15.6 条约定了未按时支付补偿的违约金计算

标准。 

上述协议签订后，各方依约履行了股权交割义务并完成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原告亦按照付款约定依约支付了共计 221,791,500 元人民币的股权

转让款。且经过审计，第三人 2017 年度、2018 年度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数分别为 4,299.89 万元、4,865.44 万元，均达到上述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标

准。 

2019 年度结束后，原告依约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第三人 2019 年度的业绩进 

行审计。但是，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对第三人商业合理性、负债的完整性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故无法出具《关于深圳市大盘珠宝首饰有限责任公司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因此不能确定第三人 2019 年度的利润；根据《利润补

偿协议》第 3.1 条的约定，对标的股权进行减值测试的前提条件为补偿期限届满

且 2019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故因 2019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不能

出具，亦无法对标的股权减值测试。 

基于以上事实，原告认为，原被告双方签订的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六被告应

当依约履行。但因各被告及第三人原因，致使相关机构无法出具关于第三人 2019

年度净利润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不能确定第三人 2019 年度的利润；亦

无法就标的股权出具《减值测试报告》,以确定减值补偿金额。六被告的行为已

构成严重违约，严重损害了原告及原告广大股民的权益。根据协议约定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原告有权要求六被告支付利润补偿和标的股权减值补充，并承担

相应违约责任。 

综上，原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向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2、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苏衍茂、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顺水、

杜光、毛建涛、梁映红按照各自向原告出售第三人的股权份额（39.525%、4.4625%、

3.1875%、1.9125%、0.95625%、0.95625%）占股权转让总份额 51%的比例向原

告支付利润补偿共 85,640,641.3 元； 

（2）判令被告苏衍茂、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顺水、

杜光、毛建涛、梁映红按照股权转让交易时各自持有第三人的股权份额（70%、

8.75%、6.25%、3.75%、1.875%、1.875%）占持有股权总份额 92.5%的比例向原

告支付股权减值补偿共 136,150,858.7 元； 

（3）判令被告苏衍茂、深圳市嘉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顺水、

杜光、毛建涛、梁映红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 23,311,734.45 元（违约金以六被

告各自应支付的利润补偿及股权减值补偿总金额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上浮 10%的标准，自 2020 年 5 月 30 日起计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11 月 22 日）； 

（4）判令六被告共同承担原告为本案支出的律师费人民币 70 万元； 

（5）判令六被告共同承担本案诉讼费用、公告费用。 



（以上款项暂合计 245,803,234.45 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诉讼案件外，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未有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重大诉讼案件尚未开庭，案件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暂无

法估算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省爱迪尔珠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5 日 


